附件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行政执法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序号
	项目
名称
	执法类别
	执法主体
	承办
机构
	执法依据
	实施
对象
	办理
时限
	收费依
据标准
	备注

	
	
	
	
	
	法律
	行政
法规
	地方
性法规
	部委
规章
	政府
规章
	
	
	
	

	1
	对拒绝提供统计资料或者经催报后仍未按时提供统计资料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四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180日
	不收费
	

	2
	对迟报统计资料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180日
	不收费
	

	3
	对未经批准,自行公布统计资料等违法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办公室
	
	
	《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2017年7月27日修正）

第三十九条
	
	
	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
	180日
	不收费
	

	4
	对未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办公室
	
	
	《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2017年7月27日修正）

第四十条
	
	
	单位、负责人、直接责任人
	180日
	不收费
	

	5
	对统计人员工作失职，造成统计资料重大差错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办公室
	
	
	《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2017年7月27日修正）

第四十一条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
	180日
	不收费
	

	6
	对利用统计调查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进行欺诈活动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办公室
	
	
	《辽宁省统计管理条例》（2017年7月28日修正）

第四十五条
	
	
	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
	180日
	不收费
	

	7
	对伪造、变造或者冒用统计调查证行为等处罚
	行政处罚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办公室
	
	
	
	《统计调查证管理办法》（国家统计局令第19号，2017年9月1日起实施）

第十二条
	
	单位和有关责任人
	180日
	不收费
	

	8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在调查统计违法行为或者核查统计数据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行政检查
	鞍山市铁东区统计局
	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十五号）

第三十八条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
	
	不收费
	


填表人：     杜文静                                              联系电话：0412-2699199
